「愛在新莊99」國中小學生寫生比賽活動實施辦法

一、 目的：配合本校辦理「99愛在新莊-與鄉親有約」社區聯歡活動，辦理兒童寫生比賽。邀請各國中小及幼稚園學生參與寫生活動，鼓勵繪畫創作，提昇藝文風氣，推動正當休閒活動。 

二、時間：99年12月4日（星期六）13:00~15:00
三、主辦單位：醒吾技術學院 （學務處、學生會）
四、指導單位：敬邀教育部、台北縣政府 
五、協辦單位：計畫邀請李鴻鈞立委國會辦公室、新莊市公所、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中華電信公司、台灣電力公司、台灣中油公司、救國團台北縣團委會、國稅局新莊分局、稅捐處新莊分處、文姿國際美容中心及新莊地區中小學及各民間團體共同參與協辦。
六、報名資格：凡對繪畫有興趣之國中、小學生。（由學校推薦或自行報名）

七、報名方式：1.先期報名：可用團體（學校或班級、繪畫班）及個人報名。
預先報名者，當天可以獲得精美小禮物乙份。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民國99年11月30日（星期二）截止。

2.現場報名—當天（12月4日）下午一時至一時三十分前在服務台報名。

八、先期報名地點：醒吾技術學院勤和樓一樓  學生聯合服務中心。
傳真（2601-2324）、E-mail（@099025@mail.hwc.edu.tw）

   住址：台北縣林口鄉粉寮路一段101號課指組或學生聯合服務中心。

                  電話：（02）2601-5310轉1360蔡佩君小姐   
九、比賽日期：民國99年12月4日（星期六）。
（13:00開始報到，16:30分截止收件）。
十、比賽地點：新莊體育場。

十一、報到地點：新莊體育場（中央林蔭大道復興路入口）。
十二、比賽題材：以新莊體育場及四周景物為題材。
十三、比賽用具：（一）由主辦單位提供比賽用紙（非比賽用紙不予評選）。

（二）參加同學請自備繪畫用具，著色材料、畫板。

（三）參賽作品恕不退還，得獎人作品版權歸主辦單位所有，

      並有刊印，展覽之權利。

十四、評審及成績公佈：聘請專家組成「評審委員會」評審，優勝名單一週內公告於本校網頁（http//www.hwc.edu.tw）並擇期頒獎或寄送得獎人。
十五、組別、獎勵、資格

	   名 次

組 別
	資　格
	特優
	優等
	甲等
	佳作
	備註

	A  組


	小學一、二年級

（含幼稚園）
	1500元
	1000元
	800元
	500元
	另頒獎狀乙張

	B組
	三、四、五、六年級
	1800元
	1200元
	800元
	500元
	另頒獎狀乙張

	C組
	國中學生
	2000元
	1500元
	1000元
	800元
	另頒獎狀乙張

	備註
	1、各項獎項之名額由主辦單位及評審委員視狀況決定增加或從缺。

2.各組獲獎同學除獎學金外並發給獎狀。
3.參加作品如有臨摹、家長代筆或冒名頂替者不予評選，每人限參加一件。


十六、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得適時修正補充之。
「愛在新莊99」國中小學生寫生比賽活動報名表
（A）組：國小一、二年級及幼稚園，（B）組：國小中、高年級，（C）國中組
	編號
	組別
	姓名
	年級
	就讀學校
	電  話
	備    註

	
	
	
	
	
	
	

	
	
	
	
	
	
	

	
	
	
	
	
	
	

	
	
	
	
	
	
	

	
	
	
	
	
	
	

	
	
	
	
	
	
	

	
	
	
	
	
	
	

	
	
	
	
	
	
	

	
	
	
	
	
	
	

	
	
	
	
	
	
	

	
	
	
	
	
	
	

	
	
	
	
	
	
	

	
	
	
	
	
	
	

	
	
	
	
	
	
	

	領隊老師
	
	電話
	
	E-MAIL：
	

	備  註：1、各欄資料請務必詳細填寫以利作業，如不敷使用亦可自行影印
        2、就讀學校請註明縣市鄉鎮。個別報名者，領隊老師可免填。

   您的E-MAIL：                               


報名專線26015310~1360蔡佩君小姐

傳真（2601-2324）、E-mail（099025@mail.hwc.edu.tw）
報名後相關比賽消息將公告在本校網站首頁，請隨時上網查詢（http//www.hw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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